声    明

各有关部门：

兹有本人於2004年3月10日以CHEN  SHITI名义汇往建行泉州市惠安支行账号350656108132*****00293，港币肆拾万元整及2004年3月12日以ANG  LILY名义汇往建行泉州市惠安支行账号35065610813****0293，港币陆拾万元整，确系本人对泉州****有限公司的投资款，如有不实，本人愿负相关的法律责任。

特此声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4年3月23日

